
新版企业开办“一窗通”平台操作手册 

 

一、新版企业开办“一窗通”平台功能简介 

新版企业开办“一窗通”平台（以下简称“一窗通”平

台）归集整合了我省原有市场主体准入相关在线服务平台和

功能（即原企业开办“一窗通”、原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设

立登记、原名称自主申报系统等），将作为全省市场主体准

入在线服务的统一平台入口。“一窗通”平台已开通覆盖各

类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即公司、非公司企业、个人独

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及上述市场主体分

支机构的开办服务功能（即设立登记、公章刻制、发票申领、

社保登记、公积金缴存登记以及银行预约开户等）。其中，

内资公司（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开办提供了融合“企业

开办+金融服务”的手机端平台，即营商通 APP。个体工商户

登记提供了个体工商户全程电子化手机端服务，即个体工商

户 APP。 

 

“一窗通”平台以及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在线办理相关平

台的平台入口管理以及申请人账号管理（即申请人账号的注

册、认证、登录等）均为四川省政务服务网（以下简称“政



务网”）统一提供。 

二、材料准备（以下以“内资公司开办”为例） 

申请人使用“一窗通”平台办理企业开办申请前，建议

先拟定明确企业设立相关事项，包括备选的企业名称（叫什

么）、主要从事的经营行业（干什么）、企业所在地（在哪儿）、

投资人及其出资额（钱谁出）以及企业管理机构（谁来管）

等。如对上述内容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有疑问的，可事先电话

咨询拟设立企业的登记机关（企业所在地县以上市场监管部

门），登记机关咨询电话见“四川政务服务网-直通部门-省

市场监管局-网上办事大厅-业务咨询电话”。 

 

公司设立登记的申请人为全体股东，公司申请登记前需

先明确一名办理该申请的委托代理人（可为拟设立公司的股

东、法定代表人或公司聘请第三方等的任一自然人），并由

委托代理人完成在线申请填报和办理发起。 

二、用户注册、认证、登录 

委托代理人进行申请填报前，需先在政务网完成用户注

册和实人认证。 



（一）用户注册认证 

使用 360 浏览器进入“四川政务服务网”首页（直接百

度），建议调整为“极速模式”。如图示图标： 

点击“四川政务服务网”首页右上角“登录”，进入用

户登录页面，再点击“立即注册”进行账号注册。注册流程

分为个人注册和法人注册。 

 

个人注册：建议可使用“营商通 APP”按流程指引直接

完成注册认证，也可使用“政务网”或“天府通办 APP”进

行个人账号注册，但请务必注意在“我的主页”-“实名认

证”中确认查看认证等级为“人脸识别认证”。 

 

     法人注册：建议“电子营业执照”有权持有人通过“营



商通 APP”按流程指引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完成注册认证。也

可直接通过政务网或天府通办 APP 填报企业信息+法定代表

人刷脸方式完成法人账号注册。 

 

注意事项： 

1、用户账号注册认证相关问题请拨 028-12345 转政务

服务网账号处理进行咨询处理。市场监管部门的窗口以及技

术人员均无法解决账号认证问题。如出现普遍性注册认证系

统故障，市场监管部门会及时向省大数据中心反馈。 

2、登记申请的有权签字人均需要完成账号注册认证。 

（二）用户登录 

完成用户注册认证后，可直接登录政务网，再通过“直

通部门”-“省市场监管局”-“网上办事大厅”，进入省市

场监管局网上办事大厅。 

 

 



 

 

 
曾登录或使用过的“一窗通”平台的用户建议先清除下

浏览器缓存： 

可以直接同时按住“Ctrl+F5”或“Ctrl+shift+delete”

或在浏览器的右上角-工具-Internet 选项里的图示位置点

击“删除”清除完成后，如下下图所示页面： 

 

 

 

 

 

 

 



三、申请填报 

进入“网上办事大厅”后，委托代理人可在“个人办事”

页中根据市场主体类型，选择对应“开办”模块。选择在网

页操作的，点击第一个“电脑版”，选择手机操作的，可下

载手机版“营商通”APP 或个体工商户 APP 进行操作。 

 

 

 

 

 

 

 

 

因原全程电子化系统设立登记功能已下线停止服务，如

有在该系统模块已填报设立登记资料但未完结的申请的，可

临时通过此页面的“企业开办”-“我要签名”中去查找原

申请并处理完结。 



要办理企业设立（开办）申请的，点击“企业开办”

后，进入“一窗通”平台首页要查看暂存或已提交的自主申

报申请（含原名称自主申报系统申请）的，点击“名称进度

查询”。要查看已暂存或已提交的企业设立（开办）申请进

度的，点击“企业进度查询”，继续填报、处理或查看企业

登记申请。要对企业设立（开办）申请进行在线签名的，点

击“我要签名”。要办理企业设立（开办）业务的，点击“我

要开办企业”。 

进入“我要开办企业”后，会有以下四种流程选项。请

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选择，并认真阅读本页的“温馨提示”。 

（一）我没有名称，我要直接开办企业 



 进入“名称申报”页，名称的组成形式应当包含①“行

政区划”（如“四川”“宜宾”“四川宜宾”“宜宾市翠屏区”

等）②“字号”（如“梦想”“五粮液”“长镜头”等）③行

业（如“传媒”“商贸”等）④组织形式（如“有限责任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农业专业合作社”“个人独资企业中

的‘店’‘经营部’等”）并一次在下图四个空格中完善。 

同时，按照企业所在地，选择“住所（经营场所）所属

行政区划”。特别注意的是，如所在地属于经开区、高新区、

开发区等的，请选择选择“**市”“市辖区”，如所在地为宜

宾市临港经开区的，应选择“宜宾市”“市辖区”。建议不确

定或有疑问的，可拨打拟登记机关进行咨询确定。 

住所选择后，需确认登记机关。登记机关原则上为企业

所在地县以上市场监管部分。特别注意的是，如要选择市级

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登记机关，其可能会有注册资本、所在地

等相关规定要求，请以咨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解释为准。其

中，股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所在地为市辖区的，仅能以



市级市场监管部门作为登记机关（成都除外）。 

若选择“集团有限公司”的，则默认拟设立的公司为集

团母公司，自动匹配拟设立集团名称，便于集团子公司设立

后能与集团进行关联。 

 

选择集团成员冠集团名的，可以勾选“无字号”“无行

业”进行名称登记。 

 

在名称页点击下一步时，系统会进行名称的初查结果提

示。可选择“继续申请”或“返回修改” 



 

    点击“继续申请”后，依次完善“指定委托代理人”“企

业工商联络员”页面。 

 

进入“拟设立企业信息”“经营*（业务）范围”“党建

信息”页面。若为可能涉及“自贸试验区”区域的，系统会

弹出“自贸试验区”校验框，请认真填写所在地的详细地址，

以便完成“自贸试验区”校验。 

同时，请按下述说明注意事项进行填报。 



（1）企业类型 

 

 

（2）是否设立董事会、监事会 

 

（3）住所（经营场所）所在地址 

 

（4）注册资本 

 

（5）集群登记采集。该采集项近期会调整至住所（经

营场所）处。 

 

（6）营业执照领取方式 



（7）经营范围 

 

进入“股东出资信息”页填报。 

 

 

进入“高级管理人员信息”页填报。 

 

进入“税务信息”“财务负责人”“多证合一”“开户行



采集”等信息采集页。 

 

进入“材料清单”预览并完善设立登记相关材料。 

 

住所相关的便利化改革措施和要求，请以登记机关回复

为准。 

 

 

选择是否填报刻章信息。成都地区开通了免费印章刻制

的，可勾选“选择刻章单位”，并根据所在地对应的设立登



记申请收件点选择对应的免费刻章企业。 

 

   

选择是否办理申领发票。 

 

选择是否采集社保信息。 

 
    最后，确认材料无误后。点击“提交签名”。 

 

四、在线签名及申请提交 



委托代理人“提交签名”后，应及时通知有权签字人去完成用户

注册认证登录，进入“四川政务服务网”—“直通部门”—“省市场

监管局”—“网上办事大厅”—“企业开办”—“我要签名”，查看

待签名申请案列表，如下图，点击“签名”进行在线签署。 

 

进入申请案的签名页面。 

 

点击“签署”后，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在手机上进行手写签名，

系统将自动生成在电脑端。 

   
 



生成签名后，点击“提交签名”，即可完成签名。 

 
委托代理人可通过“企业进度查询”—“签名情况”，查看有权

签字人的签署情况。 

 

企业法人签名则以“电子营业执照”的模式，即法人机

构的法定代表人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电子营业执照”

进行下载和签名授权、操作等。 

    待所有签字人签署完成后，委托代理人进入“企业进度

查询”，即可点击“提交”，将申请提交至登记机关审核。 

五、审核意见及申请材料查看 

审核结束后，委托代理人可通过“企业进度查询”查看 



登记机关的审核意见。对审核意见如有疑问的，可电话咨询

登记机关如何修改完善。 

申请材料核准通过后，仅有权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能查看已登记的申请材料，委托代理人仅能查看申请状态。

有权人登陆账号后，进入“企业进度查询”— 选择“有权

签字人”— 查找“申请案企业名称”—点击“审核意见”，

查看下载申请材料。 

 

 



 

（二）我已有名称，我要开办企业 

如您已申报了企业名称，要继续进行企业设立（开办）

申请的。有两种方式继续办理。一是进入“网上办事大厅”，

选择“企业开办”，选择“我已有名称，我要开办企业”。 

并通过投资人查询或自主申报申请号查询两种方式，提

取已自主申报的名称继续办理设立等。 

 

二是进入“网上办事大厅”，选择“企业开办”-“名称

进度查询”，可对已申请的名称申请进行处理，如查看、打

印文书、设立登记等。 



 

 

（三）我没有名称，我要申报名称 

    开通了涉及各类市场主体的名称自主申报功能。但目前

个体工商户电脑端仅能完成名称自主申报。涉及名称变更登

记需要申报名称的，也可从该入口进入名称申报。 

 

（四）我要开办分支 

目前仅支持隶属企业为本省企业的分支机构设立（开

办）。待政务网用户体系优化改版后，开通外省企业分支机

构的设立（开办）功能。 

 

    录入隶属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便调取相关数据。 



自动带入隶属企业的名称，由申请人自主填报分支机构缀以

的名称。 

 

进入委托代理人及工商联络员采集页面。 

 

依次进入拟设立企业信息、经营范围、隶属企业信息、

负责人、税务信息、财务负责人等采集页面。 



 

 

 

 



 

进入“材料清单”页面，需完善相信息。 

 

   与企业开办一致，选择是否刻制公章、申领发票、办理

社保等，最后再“提交签名”。 

有权签字人完成签名后，即可提交。 

六、变更（备案）、注销登记入口调整 

企业变更（备案）、注销登记的，请注册、认证、登陆

企业账号，从“四川省市场监管网上办事大厅”页面选择对

应业务入口。 

 

 

 



 

 

 

变更（备案）、注销过程中需要签字的，则登陆有权签

字人账号，从“四川省市场监管网上办事大厅”页面，选

择“企业变更、注销申请材料签名”进入签字。



 

 

 


